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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1 電訊管理局局長(電訊局長)現已完成二零零六年五月題為「有關寬頻互聯網

接達服務的消費者資訊」的聲明中提及的住宅寬頻使用調查。 

 

1.2 調查旨在深入了解一般住宅用戶對香港寬頻服務的意見，以便電訊局長在

有科學根據的情況下，識別及修正提供消費者資訊及寬頻網絡技術規例的

不足。 

 

1.3 隨著寬頻互聯網接達服務日趨普及，消費者投訴數字高企，以及早前建議

公布某些技術表現指標，均為這次調查的背景。 

 

1.4 研究顯示，無論住戶使用哪一家服務供應商，大部分住戶(約 87%)實際上對

使用的服務並沒有不滿意。不過，調查亦顯示部分住戶不太熟悉家中的電

腦及互聯網，無法全面享用寬頻服務。 

 

1.5 調查顯示，服務的可靠性為市民對互聯網接達安排的首要要求，事實上，

服務的可靠性相對比市民願意為互聯網接達支付的費用及服務的實際傳輸

速度更加重要。 

 

1.6 然而，服務的可靠性往往取決於部分家庭成員對服務的了解程度，並不繫

於有關公司所提供的服務。電訊局長的跟進調查顯示，本港寬頻客戶熱線

接獲的查詢超過 80%與用戶電腦設備的配置、目的地網站問題、或其他非

本地寬頻供應商所能控制的情況等技術問題，以及合約責任範圍以外的其

他事宜有關。 

 

1.7 為確保寬頻客戶日常享用的服務質素長遠得到改善，電訊局長將與業界、

消費者委員會及其他人士研究，向香港的普羅大眾灌輸精明使用家居資訊

科技的知識。另外，我們亦與業界進行討論，使電訊局長及有關公司妥善

處理其他具體資訊不足的問題。 

 

1.8 雖然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在選擇服務供應商時已有足夠資料，但調查結果顯



示尚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很多受訪者希望價格更具透明度，這代表

他們未能充分了解在激烈競爭下，各家公司不一定收取他們在網站或宣傳資

料刊登的價格，因為實際上他們準備與準客戶個別議價(通常透過客戶熱

線)。消費者亦希望取得有關實際傳送速度的明確資料。 

 

1.9 為收窄上述差距，電訊局長將擴大目前為消費者直接提供電訊服務使用錦

囊的計劃，包括如何選擇寬頻服務及如何議價等。電訊局長亦正根據調查

所得資料制訂一系列最佳做法指標，包括寬頻供應商所披露的客戶服務水

平統計資料，以及促銷時就傳送速度作出聲稱的規限。 

 


